
A. 外交保护

23．委员会欢迎各国政府就一读通过的关于外

交保护的条款草案的各个方面发表评论和意见（见

下文第四章，C 节）。

24．委员会还欢迎各国政府就条款草案的评注

发表评论和意见（同上）。

B. 国际组织的责任

25．委员会于 2003年举行的第五十五届会议

上通过了三项关于国际组织责任一般原则的条款草

案，3 并于 2004年的届会上通过了四项关于行为归

属问题的条款草案（见下文第五章，C 节）。委员

会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沿用了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

议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 4 的
一般办法。特别报告员大体上将继续采用相同的办

法，准备在应于 2005年提交的第三次报告中讨论

如下专题：违背一项国际义务；解除行为不法性的

情况；以及与一国或另一组织不法行为有关的国际

组织的责任。为此，就下述问题发表的意见将特别

有帮助：

(a) 一国际组织与其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以及

一国际组织与其代理人之间的关系通常受制于该组

织的规则。根据条款草案第 4条第 4款的规定，这

些规则具体包括“组成文书、该组织根据那些文书

通过的决定、决议和其他文件；以及组织已确立的

惯例”（同上）。就国际法而言，组织规则的法律

性质是有争议的。无论怎样，问题在于，委员会在

3 《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四章，C节，
第23页。

4 《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和更正，第30
页及以下各页，第76段。

根据国际法研究国际组织的责任时，应在多大程度

上考虑一国际组织可能对其成员国或其代理人作出

的违背义务行为。委员会应给自己这方面的研究限

定多大范围？

(b) 在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中，国家对国际

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25条提到“危急情况”，

一国在某些条件下可以援引危急情况，首先一项条

件就是“不遵守该国某项国际义务的行为［……］

是该国保护基本利益，对抗某项严重迫切危险的唯

一办法”。5 那么，一国际组织在一系列类似情况下

是否也能援引危急情况？

(c) 如果一成员国遵从一国际组织的要求而采

取的某项行为似乎违背了该国和该组织所负某项

国际义务，那么，根据国际法，是否应认为该组

织也负有责任？如果该国的不法行为不是应该组

织要求，而只是由该组织准许作出的，答案是否 
相同？

C. 共有的自然资源

26．在这个专题下，委员会目前正着重关注跨

界地下水问题。

27．在下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将要提交其第

三次报告，其中包括一整套跨界含水层系统法条款

草案， 这套草案以他在第二次报告（A/CN. 4 / 539
和 Add. 1）中提议的总框架为基础，该总框架转载

于下文第六章第 86段的脚注。委员会欢迎各国政

府就这个总框架发表意见。

5 同上，第32页，第7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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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委员会还欢迎各国政府提供详细和确切资

料，介绍可能与将被列入条款草案的原则有关的实

践，具体来说，即：

(a) 与跨界含水层系统的地下水分配有关的双

边或区域实践情况；以及

(b) 与不可再生的跨界含水层系统的管理有关

的双边或区域实践情况。

D.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 
后果的国际责任（危险活动跨界 
损害所造成损失的国际责任）

29．委员会欢迎各国政府就一读通过的关于危

险活动跨界损害情况下损失分配的原则草案（见下文

第七章，C 节）的各个方面发表评论和意见。委员会

尤其欢迎就原则草案的最终形式发表评论和意见。

30．委员会还欢迎各国政府就原则草案的评注

（同上）发表评论和意见。委员会指出，评注解释

了每项原则草案的范围和背景，分析了有关趋势以

及有助于各国采取适当国家执行措施和拟订具体国

际制度的可能备选方案。

E.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31．一般说来，委员会认为今年开始的实践研

究也应当包括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的演变和存在时间

问题。具体说来，委员会认为应更进一步地关注各

个相关方面，诸如：日期、行为人 / 机构及其权限、

形式、内容、背景和情况、目标、对象、对象和第

三方的反应、理由、执行、修改、终止 / 撤销、法

律范围以及通过的与单方面行为有关的法院裁决和

仲裁裁决。这样才有可能确定对于采取单方面行为

是否存在可适用的一般性规则和原则。

32．委员会希望收到各国根据上述要素对自己

这方面实践情况发表的意见。而且，如本届会议成

立的工作组商定的那样，特别报告员在关于本专题

的下次报告中，将适当考虑这些要素，以及委员会

某些委员将提供给他的实践示例。

F. 对条约的保留

33．特别报告员打算在其明年的报告中讨论保

留的“效力”问题。

34．1969年《维也纳公约》和《关于国家和国

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

（下称1986年《维也纳公约》）处理了一国或一国际

组织“不能”提出保留的情况（第 19条），但它们

均未用一个形容词来限定仍可能在其中一种情况下

作出的保留。在这方面，各国在实践中使用的术语

完全不一致。

35．对于这方面应使用的术语，国际法委员会

和第六委员会中均有不同意见，并进行了长时间讨

论。例如，有意见指出，“合法性 (leicité, licitud)”
一词有缺陷，可能会涉及国家责任法，不过委员会

尚未审查一项受到禁止的保留或以不适当方式提出

的保留是否会引起提出保留者的责任这一问题。此

外，不但必须在“可受理性（admissibility）”与“可

允许性（permissibility）”这两个词中间作出选择，

与这两个词相对应的法文字（“recevabilité”）也并

非令人满意。至于“效力 (validité, validez)”一词，

特别报告员认为它是中性的，足以令人理解，而且

这个词还具有优点，在委员会的所有工作语文中都

可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词，但“效力”一词却受到了

批评，理由是它可能会使人混淆保留的无效性与可

施用性。6

36．在2002年第五十四届会议上，委员会“决

定将其搁置不做结论，直到对”两项《维也纳公约》

第 19条规定所涉及的保留的“效果有了最终明确

的态度”。7

37．在确定最终立场之前，委员会欢迎各国政

府对此问题发表评论和意见。

6 见特别报告员关于与对条约的保留有关的法律和实践的第
一次报告，《1995年……年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A/
CN. 4 /470号文件，第97 -114段。

7 《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5页（准
则草案2 .1 .8 [2 .1 .7之二 ] 评注，第7段）。




